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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17 頁第二行內容修正如下： 
 

營利事業獲利  100 

應繳營利事業所得稅  100×17％＝17 
營利事業稅後淨利  100-17=83 
股東獲配股利  (全額發放 ) 83 

股東綜合所得稅  (設為40％ ) (83+17)*40%=40-17=23 

合併稅負合計  17+23=40 

※ 第 320 頁第一行內容修正如下： 
 

累積未分配盈餘未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者：營利事業分配屬 98 年度以前之

盈餘，為 33.33％；分配屬 99 年度以後之盈餘，為 20.48％。 

累積未分配盈餘已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者：營利事業分配屬 98 年度以前之

盈餘，為 48.15％；分配屬 99 年度以後之盈餘，為 33.87％。 

累積未分配盈餘部分屬 98 年度以前盈餘、部分屬 99 年度以後盈餘、部分加

徵、部分未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者，為各依其占累積未分配盈餘之比例，

按前二款規定上限計算之合計數。 

所稱營利事業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指營利事業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 87 年

度或以後年度之累積未分配盈餘。 

※ 第 320 頁第十八行內容修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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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21 頁第四行內容修正如下： 
 

乘上 17%所得稅率，應納稅額為 204 元，此將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並於

財務會計上，列入所得稅費用，稅後淨利為 796 萬元，用於分配盈餘。 

※  第 321 頁第十二行至 324 頁第七行內容修正如下：  
 

盈餘分配表  
Xx 年度  

期初未分配盈餘  300 萬元  
本期純益  796 萬元  
可分配盈餘  1,096 萬元  
  

分配項目   
法定公積  (796 萬元×10％ ) 79.6 萬元  
股東紅利  (1,096 萬元 -79.6 萬元 -300 萬元)×

95％  
680.6 萬元  

董監酬勞  (1,096 萬元 -79.6 萬元 -300 萬元)×

3％  
21.5 萬元  

員工紅利  (1,096 萬元 -79.6 萬元 -300 萬元)×

2％  
14.3 萬元  

期末未分配盈餘  300 萬元  

註：為避免複雜化，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不予費用化。  

4. 計算稅額扣抵比率及是否有超限 

稅額扣抵比率＝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 / 累積未分配盈餘餘額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204 萬元 

累積未分配盈餘餘額：796 萬元 

稅額扣抵比率＝204/796=25.63% 

扣抵比率上限為 33.33％(假設為 98 年度) 

沒有超限，扣抵比率應為 25.63％ 

5. 計算股東可扣抵稅額 

股東可扣抵稅額＝股利淨額×扣抵比率 

股利淨額為 680.6 萬元 

股東可扣抵稅額：680.6 萬元×25.63％＝174.4 萬元 

法定公積所含稅額：79.6 萬元×25.63％＝20.4 萬元 

董監酬勞所含稅額：21.5 萬元×25.63％＝5.5 萬元 

員工紅利所含稅額：14.3 萬元×25.63％＝3.7 萬元 

法定公積、董監酬勞及員工紅利所含稅額，因非分配給股東，故應自股東

可 扣 抵 稅 額 帳 戶 減 除 。 以 此 案 例 ， 真 正 可 分 配 給 股 東 之 可 扣 抵 稅 額 為

174.4 萬元。 

6. 扣抵比超限需付出代價 

以此案例，公司繳稅 204 萬元，列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稅後盈餘 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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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已 全數分配 (包括提列 法定公積 、董監酬 勞及員工 紅利)，但 只有

174.4 萬元可給股東扣抵，差額 29.6 萬元哪兒去了？為何會有此差異？應

如何避免？ 

7. 差異原因分析 

差額 29.6 萬元佔公司繳稅 204 萬元之 14.5％，約有 15%的稅款不能給股東

扣抵，而繳到公庫。在兩稅合一制度下，相對變成公司多繳稅，而其實質

稅率卻增加。因兩稅合一制度下，公司所繳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可透過盈

餘分配，全數給股東扣抵。其差異原因分析如下： 

(1) 財會所得與課稅所得有差異 

此為最重要的差異，以本案例，財會稅前所得 1,000 萬元，按營所稅稅

率 17％，應繳稅 170 萬元，但課稅所得為 1,200 萬元，大於財會所得

200 萬元，計算之應納稅額變為 204 萬元，需多繳稅 34 萬元，而此部

分如果超過扣抵比率，將無法透過盈餘分配而退還股東，若無超過扣

抵比率，則可透過盈餘分配，退還給股東。 

而本案例，計算出來的扣抵比率為 25.63%，沒有超過限額 33.33%，因

此多繳的 34 萬元，屬於股東分配部分，就可以退還給股東了。如果為

99 年度的所得，99 年度之扣抵比率上限為 20.48%，本案例之扣抵比率

25.63%就超過限額，扣抵比率只能以 20.48%計算，超過限額之扣抵稅

額，將不能透過盈餘分配，退還給股東。 

(2) 盈餘分配中非分配給股東者，不可扣抵 

公司盈餘分配，只有分配給股東部分，才能將稅款給股東扣抵。但是

依公司法規定，盈餘分配需提列法定公積，並需分配給員工紅利及董

監酬勞，這些均非分配給股東，故這些分配項目所含稅額，需自股東

可扣抵稅額帳戶減除。以此案例，這些項目所含稅額 29.6 萬元，不能

給股東扣抵，也等於公司多繳稅。 

 

五、兩稅合一之節稅策略 

綜上分析，在兩稅合一制度下，公司節稅策略如下： 

 

1. 增加適用免稅所得及投資抵減等獎勵優惠措施 

當公司有適用免稅所得或投資抵減等優惠獎勵時，公司課稅所得將小

於財務會計所得，則公司實質稅率將小於形式稅率，即公司所繳稅率

將小於 17％，盈餘分配時，計算扣抵比率，將不會超過限額，公司所

繳的稅款將可全數退給股東。 

以上述案例，若公司財會稅前所得 1,000 萬元中，只有免稅所得 200

萬元，其餘項目均不存在，則公司之課稅所得為 800 萬元，應納稅額

為 136 萬元，公司財會稅後所得為 864 萬元 (1,000 萬元－136 萬元)。 

若公司一樣將盈餘全數分配，則扣抵比率為，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

額 ÷累積未分配盈餘餘額，計算出扣抵比率為 136 萬元÷864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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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將不會超限。 

股東可扣抵稅額為，股利淨額×扣抵比率，為 864 萬元×15.7％＝136 萬

元，故公司所繳之稅款 136 萬元，可全數透過盈餘分配給股東扣抵。 

因此，公司應積極掌握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中之租稅優惠獎勵措施，

如新興策略性產業之 5 年免稅、製造業 5 年免稅、購置設備投資抵減

及研究發展投資抵減等優惠措施及現行產業創新條例中的研究發展投

資抵減之租稅優惠，讓公司之課稅所得小於財務會計所得或讓公司應

納稅額降低，而計算扣抵比率時不會超限，讓公司所繳稅款，可全數

透過盈餘分配退給股東，以免形成多繳稅的情形。 

 

2. 做好稅務預算，降低財會所得與課稅所得差異 

財務會計所得與課稅所得差異，尤其是當課稅所得大於財會所得，將

造成公司盈餘分配時，計算股東扣抵比率時可能會超限，致公司部分

所繳稅負，無法透過盈餘分配退還股東，形成公司多繳稅負。 

※ 第 327 頁第二行至第九行內容修正如下： 
 

在已落日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中，有關租稅減免包括：加速折舊、設備技術

投資抵減、研發投資抵減、人才培訓投資抵減、促進產業區域均衡發展投資

抵減、投資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股東投資抵減或公司 5 年免稅、製造業 5 年

免稅、權利金專利權所得免稅、國外投資損失準備之提撥等多項稅捐減免。 

依產業創新條例，公司可申請適用研究發展投資抵減稅捐。 

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二條及已落日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3 條，本條例所稱公

司，指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故公司組織可適用促產條例之稅捐優惠。 

若未來新事業之經營，有符合產業創新條例稅捐減免之適用，應設立公司組

織，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公司。 

※ 第 329 頁倒數第八行至第七行內容修正如下：  
 

(2) 若新設事業業務情形可享產業創新條例之多項優惠者，應設立股份有限

公司或有限公司。 

※ 第 330 頁倒數第二行至第 331 頁第二行內容修正如下：  
 

1. 個人股東所獲配之股利為個人股東之股利所得，應按股利憑單上之股利

淨額與可扣抵稅額之合計數為股利總額併入個人綜合所得課稅，若個人綜

合所得稅率為 40％，扣除可扣抵稅額 (約為公司所繳營所稅率 17％)，個

人需負擔 23％之所得稅。 

 

 



 

 5

※ 第 332 頁第十七行至第二十行內容修正如下：  
個人或法人出售有限公司持股之利益，為個人或法人之財產交易所得，若為

個 人 股 東 ， 應 併 入 綜 合 所 得 課 稅 ， 若 為 法 人 ， 則 應 繳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 此

時，應注意稅率之差異，個人綜所稅最高稅率為 40％，營所稅率為 17％，

故若個人稅率高於 17％，應以法人投資稅負較輕。 

※ 第 334 頁第十六行、335 頁第二行、347 頁第十七行、341 頁第十

一行與第十七行、343 頁第二行、十八行與倒數第一行內容、第

344 頁第二十三行、第 345 頁倒數第一行均增加以下內容： 
 

不 過 ， 因 為 促 進 產 業 條 例 已 落 日 了 ,上 述 優 惠 已 不 再 適 用 ， 唯 在 促 產 落 日

前，已取得此條之優惠者，自可繼續其已取得之優惠。 

※  第 358 頁第四行至第 359 頁第七行內容全部刪除。  

※ 第 387 頁第六行內容修正如下： 
 

12. 假設應繳稅額為所得稅費用。假設所得稅稅率為 25%，累進差額為 1 萬元，

譬如：所得為 1,000 萬元，則所得稅為：1,000 萬元×25%-1 萬元=249 萬元 

 
 

 

 

 

 

 

 

 
(本資料係依目前稅法規定修訂，請讀者隨時注意稅法變動，將不另公告) 


